
A06335《乙烯、芳烃生产装置投入产出流量计统计表》 

【分类索引】 

 业务部门 

货物和劳务税司 

 业务类别 

自主办理事项 

 表单类型 

纳税人填报 

 设置依据（表单来源） 

政策规定表单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石脑油燃料油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消费税退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3年第29号） 

【表单】 

 

乙烯、芳烃生产装置投入产出流量计统计表 

所属期：年月 

纳税人名称（公章）：纳税人识别号：单位：吨 

装置名称 

原料投入情况 产品产出情况 

流量计 

个数 

流量计统计 财务核算 流量计 

个数 

流量计统计 财务核算 

石脑油数量 燃料油数量 石脑油数量 燃料油数量 乙烯类数量 芳烃类数量 乙烯类数量 芳烃类数量 

                      

                      



                      

                      

                      

                      

                      

                      

                      

                      

                      

合计                     

 

【表单说明】 

1.本表为A4纸。 

2.此表企业留存一份；主管税务机关或海关审核退税留存一份；税务机关对进口油品提出初审意见后转交海关退税一份。 

3.本表“流量计统计”按照生产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填写，“财务核算”按照财务部门的统计数据填写。 

4.数据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